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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Dakang�

Fiagril� Participa es� S.A （以下简称 “DKFP” ） 和Fiagril� Ltda.（以下简称

“Fiagril” ）的通知，DKFP拟为Fiagril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保证Fiagril的正常经营活动，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DKFP为控股子公司

Fiagril向巴西当地金融机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7,466.26万雷亚尔，折合

人民币8,411.49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

担保额度

（万雷亚尔）

1 CAIXA�ECONOMICA�FEDERAL 1,928.00

2 RED�-�FUNDO�DE�INVESTIMENTO�EM�DIREITOS 990.84

3 COOPERATIVA�DE�CRéDITO�DE�LIVRE�ADMISS?O 2,147.42

4 INTRABANK�FUNDO�DE�INVESTIMENTO�EM 1,500

5 BANCO�SAFRA�S/A 900

合计 7,466.26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DKFP《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已经DKFP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Fiagril� Ltda.

成立日期：1998年9月8日

住 址：Avenida� Amazonas,453-S,Centro,Zip� code� 7845-000,in� the� city�

of� Lucas� do� Rio� Verde,State� of� Mato� Grosso

注册资本：626,806,165雷亚尔

经营范围：从事以下项目的产业、批发贸易、服务、进出口：1、农产品，例如：大豆、玉

米、小米、棉花、高粱及其衍生物和副产品；2、肥料配方的原料以及农产品防御品、肥料

和种子的商业化；3、除有机矿质外的肥料制造；4、生物柴油、甘油、化工产品和副产品的

制造以及生产生物柴油过程中的劳务提供；5、乙醇酒精、植物脱水和含水加工，其延伸

品和副产品，以及酒精生产工程中的劳务提供；6、贮存和保管服务，如：农产品、肥料和

种子的接收、清洗、干燥、催熟、贮存和再包装，谷物的运输和保存。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360,924.73万元，负债总

额323,637.22万元，净资产37,287.5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500,213.57万元，利润总额4,

070.24万元，净利润185.99万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总资产344,098.67万元，负债总额301,912.54

万元，净资产24,977.3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18,204.00万元，利润总额5,097.00万元，

净利润1,845.48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DKFP与CAIXA� ECONOMICA� FEDERAL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

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AIXA� ECONOMICA� FEDERAL

担保金额：19,279,999.99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10月13日至2022年9月30日

2.DKFP与RED�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签订的 《公

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RED�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

担保金额：9,908,388.64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10月15日至2022年8月2日

3.DKFP与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签订的

《公司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

担保金额：21,474,195.2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10月21日至2022年8月30日

4.DKFP与INTRABANK�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签订的《公司担保

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INTRABANK�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担保金额：15,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10月22日至2022年4月20日

5.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3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Dakang� Fiagril� Participa??es� S.A.

债务人：Fiagril� Ltda.

债权人：BANCO� SAFRA� S/A

担保金额：9,000,000雷亚尔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范围：贷款本金、利息和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2021年10月28日至2022年10月28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本次提供担保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55亿元，（担保额为外币的，按照2021年11月3日的汇率折算），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55.5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DKFP《公司章程》；

2．DKFP与CAIXA� ECONOMICA� FEDERAL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3.� DKFP与RED� -�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 DIREITOS签订的《公

司担保合同》；

4. � DKFP与COOPERATIVA� DE� CRéDITO� DE� LIVRE� ADMISS?O签订的

《公司担保合同》；

5.� DKFP与INTRABANK� FUNDO� DE� INVESTIMENTO� EM签订的《公司担

保合同》；

6.� DKFP与BANCO� SAFRA� S/A签订的《公司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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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欣集团” ）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康实业” ）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解除

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解除日

期

质权人

厚康实业 是 35,902,620 3.65 0.56 2017-4-8 2021-11-1

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1,968,200 0.20 0.03 2017-9-29 2021-11-1

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4,406,900 0.45 0.07

2017-10-3

1

2021-11-1

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180,000,000 18.28 2.82 2017-7-20 2021-11-3

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7,208,500 0.73 0.11 2017-9-29 2021-11-3

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厚康实业 是 21,801,800 2.21 0.34

2017-10-3

1

2021-11-3

国开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251,288,020 25.52 3.94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鹏欣农业” ）、厚康实业、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和汇实业”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列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

持股

比列

占公

司总

股份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 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 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鹏欣集

团

696,804,

282

10.93

%

337,000,

000

48.36

%

5.29% - -

177,185,

837

49.25

%

鹏欣农

业

1,676,588,

988

26.30

%

1,340,588,

988

79.96

%

21.03

%

552,888,

888

41.24

%

336,000,

000

100.00

%

厚康实

业

984,640,

800

15.45

%

733,352,

780

74.48

%

11.50

%

- - - -

和汇实

业

267,791,

700

4.20% - - - - - - -

合计

3,625,825,

770

56.88

%

2,410,941,

768

66.49

%

37.82

%

552,888,

888

22.93

%

513,185,

837

42.24

%

三、其他相关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

金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

措施补充质押或其他补救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鹏欣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上述解除质押

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鹏欣集团的股票质押及解除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

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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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10月19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

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曹治年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1月3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1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11月3日交易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1月3日上午9:15至2021年11月3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90名，代表803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05,

069,8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974％。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名，代表29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184,

386,3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04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74名，代

表774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920,683,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33%。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79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923,704,

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779,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84％；

反对12,671,2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1％； 弃权14,907,5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6,125,5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143％；反对12,671,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718％；弃权

14,907,5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139％。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2.0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690,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88％；

反对27,649,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2％；弃权18,3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6,036,41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047％； 反对27,649,5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33％； 弃权

18,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0％。

议案2.0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56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58％；

反对27,64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0％；弃权142,71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914,3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15％； 反对27,647,1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31％； 弃权

142,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5％。

议案2.03、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590,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82％；

反对27,642,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84％；弃权124,93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936,8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39％； 反对27,642,4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26％； 弃权

124,9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5％。

议案2.04、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550,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39％；

反对27,671,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16％；弃权135,22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897,1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896％； 反对27,671,8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58％； 弃权

135,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6％。

议案2.05、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243,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911％；

反对27,987,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53％；弃权127,25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589,9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564％； 反对27,987,0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299％； 弃权

127,2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8％。

议案2.06、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582,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74％；

反对27,621,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62％；弃权153,68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929,15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31％； 反对27,621,4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03％； 弃权

15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6％。

议案2.07、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597,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89％；

反对27,63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7％；弃权125,09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943,6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46％； 反对27,635,4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18％； 弃权

125,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5％。

议案2.08、审议通过了《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59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82％；

反对27,613,3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53％；弃权153,782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937,13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39％； 反对27,613,3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894％； 弃权

153,7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6％。

议案2.09、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642,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38％；

反对27,587,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25％；弃权128,03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988,9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995％； 反对27,587,3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866％； 弃权

12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9％。

议案2.10、审议通过了《发行决议有效期》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70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02％；

反对27,620,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61％；弃权34,69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6,048,73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060％； 反对27,620,82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902％； 弃权

34,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

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416,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95％；

反对12,779,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77％； 弃权15,162,4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5,762,4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9750％；反对12,779,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835％；弃权15,

162,4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41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6,684,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382％；

反对12,722,3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6％； 弃权14,951,2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6,030,56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041％； 反对12,722,39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773％； 弃权

14,951,2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18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084,376,2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36％；反对5,532,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2％；弃权15,

160,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03,010,6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597％；反对5,532,7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990％；弃权15,

160,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41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填补回报措施及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7,506,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62％；

反对11,779,17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07％； 弃权15,072,1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6,852,97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931％； 反对11,779,1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752％； 弃权

15,072,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31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5,081,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67％；

反对12,752,8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9％； 弃权16,523,5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4,427,8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305％； 反对12,752,8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806％； 弃权

16,523,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88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5,167,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59％；

反对12,638,3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6％； 弃权16,552,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4,513,73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398％；反对12,638,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682％；弃权16,

552,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91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083,978,9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08％；反对4,529,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弃权16,

561,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02,613,3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7167％；反对4,529,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03％；弃权16,

561,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929％。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075,766,3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63％；反对12,751,4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7％；弃权

16,552,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4,400,8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276％； 反对12,751,44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805％； 弃权

16,552,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919％。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905,190,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83％；

反对12,644,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3％； 弃权16,523,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94,536,3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8423％；反对12,644,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689％；弃权

16,523,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888％。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017,152,7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686％；反对65,718,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65％；弃权22,

198,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5,787,17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4821％；反对65,718,5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1147％；弃权

22,198,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4032％。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侯婕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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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1341号）批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76,663,600股， 发行价格为65.22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999,

992.00元，扣除发行费用22,568,035.1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977,431,956.89元。 上述资金已

于2019年8月15日到位，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9）

第14000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19年8月30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股份” ）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19年9月12日、2019年10月22日，牧原股份及子公司连同保荐人招商证券分别与监管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相关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如下：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3501011654

2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86617001300000518

3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899991010003208763

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

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7750

5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41

0

6 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86617001000000529

7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456

8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

行

631379709

9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10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1399

11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12 山东东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86617001400000527

13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86617001200000528

14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15

商丘市睢阳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001021475

16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25

8

17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3816

18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33

4

19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601021397

20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1101560038719610000

其中，下列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20年7月注销，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披露的《关于注

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6：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湖北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

分行

631379709

2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37110010122803292

3 江苏灌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1399

4 江苏铜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538

5

菏泽市牡丹区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

河南内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86617001200000528

6 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南阳市卧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87220001300001352

7 黑龙江明水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631383816

8 黑龙江望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3

34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序号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蒙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4

10

2 黑龙江林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4121019990110000012

58

3 衡水冀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4110156003871961000

0

4 黑龙江富裕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营业部 8111101012601021397

5 安徽濉溪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南阳中州路支行 53780188000029456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毕， 专户余额

为零，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办理完毕以上募

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与相关方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 备查文件

撤销银行账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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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权司法拍卖如最终部分或全部成交，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截至目前，该事项尚未对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尚未获得该拍卖事项法律文书,亦未收到任何通知。 该拍卖事项是否最终成交

除受到价格等因素影响，后续还将涉及竞拍、法院出具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目前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长城动漫” ）于2021年11

月3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获悉， 公司股东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所持

有的500万股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12月3日10时至2021年12月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变卖股份的基本情况

1、拍卖标的物:

浙江清风原生文化有限公司持有长城动漫500万股股票 （证券代码000835）。 议价：

15,000,000元，起拍价：12,000,000元，保证金：2,400,000元，增价幅度50,000元（或整

倍数）。

特别提醒：

（1）根据有关规定，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交易双方按照税法规定

各自缴纳相应的税（费）。（有关标的物税费数额、买受人承担税费的发票开具等问题请自

行向当地的财税、工商管理等相关部门了解）；

（2）以拍卖成交日为时间节点，在拍卖成交日之前该股权产生的分红及股息归被执行

人所有，拍卖成交日之后所产生的分红及股息归买受人所有；

（3）原股东对持股比例、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价格等作出承诺的，过户后同样适

用于新的买受人，相关承诺或规定请买受人在竞买前向相关单位查询，本院不承担相关责

任；

（4）本标的物市场价格15,000,000元系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双方议价。 因网页设

置问题，无法直接体现为议价价格，特在此告知，视为各有意向的买受人已明确知晓本标的

物所显示的市场价格15,000,000元实为议价价格；

（5）本次拍卖信息已通过邮寄等方式通知被执行人，若无法收悉，特在此公示；

（6）上述内容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为准，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阅读标的物的信息。

若本拍卖标的物有信息更新的，以最后一次更新内容为准。

2、拍卖方式：

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留价等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价，

方可成交。 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

价，将自动延迟5分钟。

更多拍卖信息详请登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sf.taobao.com/0571/06?spm=a213w.6688509.contact.1.31e2691b6foOnq） 进

行查询。

二、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为5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53%。 如本次司法变卖最终部

分或全部成交，将可能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截至目前，该事项尚未对公司正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获得该拍卖事项法律文书,亦未收到任何通知。该拍卖

事项是否最终成交除受到价格等因素影响，后续还将涉及竞拍、法院出具裁定、股权变更过

户等环节，目前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有关公司的所有信息均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国际动漫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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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9日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30日披露的《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10月29日）登记在册的前

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379,778 29.43

2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 162,000,000 13.61

3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482,100 11.38

4 SCC�Growth�I�Holdco�B,�Ltd. 79,237,555 6.65

5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喆

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670,467 6.44

6 宁波东智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416,600 4.99

7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608,500 3.58

8 宁波裕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831,000 2.76

9 堆龙德庆睿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00,000 2.06

10 广东裕和商贸有限公司 18,000,000 1.51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482,100 11.38

2 SCC�Growth�I�Holdco�B,�Ltd. 79,237,555 6.65

3

北京红杉坤德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喆

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670,467 6.44

4 宁波东智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416,600 4.99

5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608,500 3.58

6 宁波裕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831,000 2.76

7 堆龙德庆睿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00,000 2.06

8 宁波东粤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47,700 1.15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联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0,450,000 0.88

10

宁波国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

钰坤元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0.84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 � � � �证券简称：*ST众泰 公告编号：2021—151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6月9日，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 ）送达的（2020）浙07破申7号《民事裁定书》，金华

中院裁定受理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具体内容详

见2021年6月1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法

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5）。 进入重整程序后，公司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推进各项重整工作，公司自

2021年6月17日以来，每五个交易日均对外披露了关于重整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1

年6月29日，公司收到金华中院送达的（2021）浙07破13号《决定书》，指定浙江京衡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2021年7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公司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8月5日上午9时00分通过网络会议的

形式召开。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6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

资讯网上的 《公司关于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96）、《公司关于破产重整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7）。 2021年7月23日，公司收到金华中院送达的（2021）浙07破13号《复

函》及（2021）浙07破13号之一《决定书》，决定准许公司在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

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同时许可管理人决定继续债务人的营业行为。 具体内容详

见2021年7月2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法

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6）。 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1年8月5日上午9时00分通过网络

会议方式召开，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

巨潮资讯网上 《公司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10）。 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表决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16日17时，

表决通过《财产管理与变价方案》和《管理人继续执行职务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8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5）。

2021年9月28日，在金华中院和永康法院的监督和见证下，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

会对意向重整投资人进行了现场评审。2021年9月30日，根据评审投票结果最终确定

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 上海钛启汽车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湖南致博智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的后顺位备选

重整投资人。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0月9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管理

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

公司将于2021年11月9日上午9时以网络会议方式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

表决《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

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鉴于《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

整事项，公司将于2021年11月9日下午 14:30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对《众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0

月23日分别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公司及八家子公司召开债权人会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40）、《公司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1）、《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公告编号 ：

2021-142）。

投资人合计应付的20亿重整投资款已全部支付到位，但是仍存在重整计划草案

未经债权人会议、 出资人会议表决通过且法院未裁定批准的可能，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10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44）。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 ）有关规定，就公司重整有关的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1、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了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

2021-058）等内容，公司2020年度亏损108.01亿元，2020年末净资产为-44.23亿元。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14.3.1第（二）项规定，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2、因公司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存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

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

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条第（四）、第（六）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开市起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金华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因触及《股

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6月10日被叠加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

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 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

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7条第（六）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存在不确

定性。 若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执行如涉及行政审批备案的，

行政审批备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并顺利执行，

根据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将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股份分配和处置后，

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发生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 ）已宣告破产，铁牛

集团破产后续处置可能会引起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

6、裁定受理破产的子公司若顺利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其中原受理破

产清算的子公司将转入重整，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并执行完毕后的相关子

公

司将继续保留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若个别裁定受理破产的子公司重整计

划

草案未获得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通过且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者重整

计

划虽获得债权人会议、出资人组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该等公司

将

单独进行破产，即视为债权人自愿放弃参与协同重整而获得的股票、现金等偿

债

资源，同时该家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7、 裁定受理破产子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结果将可能对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等产生影响。 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工

作，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8、即使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严格按照《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